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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委任新董事之臨時股東大會結果

臨時股東大會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舉行，會上通過決議案批准委
任新董事。

除文意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之詞語，與首創置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
公司」）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刊發並派發予本公司股東之通函所定義
者涵義相同。

董事欣然宣佈，股東已於臨時股東大會通過建議普通決議案，批准委任
麥建裕先生為非執行董事，自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相信，委任麥先生出任上述職位將對本公司之發展提供寶貴貢獻，
並謹藉此機會歡迎麥先生出任新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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